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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9日，韩国世宗律师事务所劳动团队代理A汽车配件制造公司赢得了经营绩效奖金（特殊绩效奖金）不属于工资的判

决。特别是，近来一审法院存在着将经营绩效奖金判定为工资的趋势，该案件推翻了将经营绩效奖金视为工资的一审判决，颇

具意义。

A公司于2010年通过劳资协商，新设了公司发生当期净利润时，可在不超过当期净利润25%的范围内支付的“特殊绩效奖金

”，并在集体协议等文件中明确规定该奖金不计入平均工资。但是，A公司的退职员工及现有员工主张公司在计算作为退休金中

公司负担金额的标准——平均工资时漏掉了特殊绩效奖金等，提起了请求缴纳退休金中公司负担金额之诉。

本案争论的主要焦点是能否将特殊绩效奖金等视为作为劳动对价的工资。一审法院以特殊绩效奖金的支付事由及支付标准在集

体协议等做了明确规定、公司自2010年起持续向员工支付了特殊绩效奖金、其金额在个别员工的年薪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为由

，认定特殊绩效奖金属于作为劳动对价的工资。

世宗律师事务所劳动团队从二审阶段开始承办本案，集中论证了下列事实：特殊绩效奖金只在发生当期净利润时支付，而当期

净利润作为当年公司经营绩效的综合成果，每年受原材料价格、公司的财务状况、相关行业和整个市场状况等员工无法控制的

若干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差异，不是每年都确定会发生净利润，因此难以视其为劳动的对价。不仅如此，世宗劳动团队还强调了

劳资双方已对特殊绩效奖金并非工资、而是对超额利润的分配达成协议，从未将其计入过平均工资。

二审法院认可了世宗律师事务所劳动团队的上述主张，否定了特殊绩效奖金的工资性质，撤销了支持员工方提出的全部请求的

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员工方的大部分诉求。

本判决的意义在于阐明了即便提前规定了经营绩效奖金的支付标准，只要经营绩效奖金的本质具有分配企业利润的性质，它就

不属于工资的论理。在最近法院对经营绩效奖金是否具有工资性质的判断大相径庭的情况下，本案法院重视从经营绩效奖金的

本质来判断其是否属于工资，今后将对类似案件的审理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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